


乙、本院委員質詢部分

（一）本院陳委員菁徽，有鑑於交通運具為台灣碳排放主要來源之一，依據官方資料顯示，其碳排占比約達全國總量之13%，為我國邁向2050淨零碳排目標的重要關鍵。然根據交通部統計，截至2024年底，電動車與電動機車之市售占比皆與政策目標存在顯著落差，顯示目前所推動之補貼與鼓勵措施恐已無法充分驅動市場轉型，應思考引入更具強制性的制度工具，以促進我國移動污染源之低碳轉型。爰此，提案要求就「油電銷售比制度」之可行性進行評估，並對相關法制、部會協調及實施配套提出具體方案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布之2050淨零碳排路徑，交通運具為重中之重。我國訂有階段性目標，包含2025年電動汽車市售比達10%、電動機車達20%；2030年分別提升至30%與35%；至2040年，則朝向全面電動化（100%）邁進。

二、然據交通部公布之最新統計，截至2024年底，我國電動汽車市售占比為8.3%、電動機車為10.5%，不僅未達成2025年目標，電動機車部分更出現近一倍的落差。距離2030年目標亦仍有顯著差距，突顯目前以補貼、稅賦減免為主的鼓勵性政策，執行效果有限，已不足以支撐產業轉型及消費行為變革。

三、目前政府所施行之電動車推廣措施，包括免徵牌照稅、貨物稅減免、汰舊換新補助、車主優惠貸款等，雖有助於降低購車成本，但市場反應顯示成效有限。特別是機車市場，面對低價燃油機車之競爭，僅靠補貼無法有效逆轉市售結構。

四、鑑於我國電動運具成長速度與政策目標之間的差距，亟需導入更具制度性與強制性的工具。建議研議建立「油電銷售比管理制度」，要求車商逐年提高電動車與油電混合車之銷售比例，並設有未達標之罰則，以制度性力量引導產業供給端轉型，提升低碳車款市占率。
五、「油電銷售比制度」牽涉車輛管理、產業規範及市場機制，應由環境部會同行政院相關部會（如交通部、經濟部等）共同研議推動。行政院應儘速釐清制度設計、法規授權依據、配套罰則、執行單位及監理方式，並考量中小型車商之調整能力，設置適當過渡期與輔導機制。

六、台灣移動污染源轉型正處於關鍵時刻，若政策無法有效破除現行推動困境，將嚴重拖累整體淨零目標之達成。爰此，建請中央政府重視本案，明確回應是否支持推動油電銷售比制度。



